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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是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能给

金融机构构成实质性影响的关键业务风险。如果金融机构在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领域表现不佳，将有可能引发监管惩处、品牌声誉受损等不良影响，

并对业务造成实质性冲击。同时，机构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相关

表现，也是其 ESG 评级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也

是机构提升 ESG 评级的重要抓手。 

一、全球趋势：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是大势所趋 

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是过去十几年全球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最关注

的主题之一，尤其在金融危机发生后，随着各国对“行为监管”的强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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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成为全球主流。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印证了仅仅靠审慎监管来

监督各大金融机构的资本与风险状况是远远不够的。许多国家也因此赋予

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同等重要的地位，即在维护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金融

体系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实施行为监管，纠正部分金融机构的

机会主义行为，防止欺诈和不公正交易，以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 

金融危机后，美国于 2010 年率先行动，引入金融审慎监管局与商业

行为监管局，进一步扩大监管范围；并初次设立信贷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改变了原本监管重叠和监管套利的现象。次年，G20 巴黎峰会通过了“二

十国集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高级原则”。而英国则在 2013 年正式颁布

《金融服务法案》，成立了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并将金融机构的行为

监管职责纳入该局。此外，许多国家如澳大利亚、荷兰等均开始重视此类

监管，并通过设立法规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 

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发展历程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

全球主要成熟金融市场普遍进入了第三阶段（见图 1）。简单而言，第一阶

段更注重基础的金融消费者教育，由监管机构、金融协会和各金融机构共

同担当教育职责，帮助消费者理解基本金融概念。第二阶段则侧重于保障

金融消费者的核心权益，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帮助消费者理解正确的市

场信息、知晓准确的产品信息及各项条款，以及在免受歧视环境下开展金

融投资与消费行为。第三阶段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则聚焦防止利益冲突、公

平竞争反垄断两个方面。目前，欧美等较为成熟金融市场已经开始积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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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致力打造充分、公平竞争的市场，为消费者提供

更好的产品与服务，并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 

图 1 全球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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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趋势：监管关注度与维权意识提升，共同推动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发展 

中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目前尚处于第二发展阶段，与全球成熟市场

仍有一定差距，但近年来国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管力度明显加大，

相关法规逐渐趋严。自 2013 年以来，中国不断出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的相关政策，涵盖了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核心主题，包括消费者信息保

护、公平营销、市场透明度、投资者教育与反歧视（见图 2）。尤其近几年，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发布的多项政策进一步规范了市场透明度和公平营

销，并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具体开展情况进行评价。此外，2021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更是将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提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切实贯彻了对金融消费者信息的合理收集、保存和使

用。 

图 2 中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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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普及及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促进了消费者金融素养与维权意

识的不断提升，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需要针对信息安全、权益保障、信息

披露、财产安全等重要领域，制定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过去 10 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飞速增长，网民规模在 2021 年底已经

超过了 10 亿 ，使得越来越多的信息（包括个人隐私信息），在网络等公共

空间流动。同时，随着国内居民个人财富的快速累积与增长，财富管理需

求也日益增长，各大金融机构纷纷响应数字化潮流，通过自建或合作方式

打造互联网财富管理平台。在此背景下，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逐步提升，

广大金融消费者对信息透明化、隐私信息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政策法规方面，监管机构已经围绕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知情权、

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信息安全

权等八大权益，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管理要求；同时，针对监督权和安全

权，也制定了相关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强调了国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对消费者组织、争

议的解决以及相关法律责任也做了明确解释。2021 年起施行的《个人信息

保护法》，进一步明确了消费者个人信息为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对个人信

息的收集和处理作出明确规定。 

同时，金融机构也需要同步提升对金融消费者的权责教育，积极管理

和应对潜在风险。具体而言，金融机构应当意识到我国消费者的金融素养

仍处于中等水平，风险意识有待加强 ，因此，不应利用消费者对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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